
 

新世纪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二次分红公告 
 
      

新世纪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087 后端 519088，以下简
称"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05年 9月 16日正式生效。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新世纪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约定，新世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对本基金实施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二
次分红，现将分红方案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核实，以 2006 年 2 月 8 日已实现的可分
配收益为基准，对基金持有人拟分配的红利为每 10份基金份额 0.40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权益登记日、除息日：2006年 2月 14 日  
    2、派现日：2006年 2月 16  日  

3、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2006 年 2 月 14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
净值（NAV）转换为基金份额，并于 2006年 2月 15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

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本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收益分配方式选择的，则默认方式为现金分红。  
    2、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06年 2月 16  日从基金托管帐户划出。  

3、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从 2006 年 2 月 16 日起可以
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06年 2月 14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010-58503322）确认分红方式是否



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为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地
收到对账单，本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致电

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03322、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原开户网点变更相关资料。  
    5、权益分派期间（2006年 2月 14 日至 2月 16 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
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  

6、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向本公司咨询，客户服务热线：010-58503322，或登陆
本公司网站：http://www.ncfund.com.cn。  

 
特此公告。 
 

    新世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 2月 10日 


